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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通知书

重庆市长寿区城乡统筹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递交的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请已收悉。根据国

务院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国务院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

理条例》、交通部《公路水运工程质监督管理规定》、交通部《公

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站受理长

寿区规划县道双龙至乐温(堰塘村)段改建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督，

委派监督人员陈文、雷凤、程强按照监督工作大纲对本工程进

行质量安全监督（联系电话 023-40230678），委派监督人员李小

松、李晨烨按照监督工作大纲对本工程进行质量检测鉴定（联

系电话 023-40244073）。

附件：长寿区规划县道双龙至乐温(堰塘村)段改建工程监督工作

大纲

2019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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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长寿区规划县道双龙至乐温(堰塘村)段改建

工程项目监督工作大纲

一、工程概况

（一）工程概况：

该工程为规划县道双龙镇至乐温段升级改造工程，路线全

长约 13.5km，新建桥梁 2 座(其中：1x40m 预应力梁一座、1x16m

现浇空心板桥一座)，道路等级为三级，设计荷载采用公路-I 级。

路基宽度 7.5m，路面宽度 6.5m，基层为 20cm 厚 5%水泥稳定碎

石基层+18cm 厚 4%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，面层采用 5cm 厚

AC-16C 中粒式沥青下面层+4cmAC-13C 改性沥青上面层。

（二）工程项目各参建单位

建设单位: 重庆市长寿区城乡统筹开发有限公司

设计单位: 重庆两江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有限公司

监理单位: 江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: 河南锦路路桥建设有限公司

（三）工程概算 13171 万元

（四）计划开工时间：2019.8.20

计划竣工日期：2021.1.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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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监督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路法》、国务院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国务院《建设工程

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交通部《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

定》、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重庆市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。

（二）建设工程涉及的国家标准或交通部等行业标准，现

行技术规范、施工规程等技术标准。

（三）经批准的设计文件、补充设计文件和变更设计文件，

工程招投标文件和合同文件等。

三、监督范围及监督检查主要内容

（一）监督范围。本工程批准的设计文件范围内的路基工

程、路面工程、防护工程、桥梁及涵洞工程等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主要内容。监督检查重点是检查质量和安

全管理的薄弱环节，涉及工程质量、安全和耐久性的重要指标，

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措施以及防治质量通病的情况等。

监督检查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质量管理行为检查的基本内容：从业单位资质、人员资格，

参建单位合同履行情况、执行质量法规、强制性标准情况、质

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运转情况以及自检、抽检资料，预防和治

理质量管理通病的措施等。

2.施工工艺检查的基本内容：工程施工过程中关键部位、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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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工序的规范化操作，防止和治理施工工艺通病的措施等。

3.工程实体质量检查的基本内容：工程所用原材料、成品及

半成品、工程实体和外观质量，防止和治理工程实体质量通病

的措施等。

4.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：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条件的

符合情况、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三类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具备上

岗资格情况；从业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工程

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；从业单位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安全

责任制度和各项应急预案的建立和落实情况；安全生产管理机

构或者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设置和履行职责情况；员工的

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，现场驻地；施工作业点（面）；危险品存放

地；预制厂、半成品加工厂；非标施工设备组装厂等。

四、监督检查方式

监督检查方式分为综合检查、专项检查和巡视检查三种方

式。

（一）综合检查是为掌握项目整体质量和安全生产状况，

对质量管理行为、施工工艺、工程实体质量、安全保障体系的

建立和运行情况、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措施等进行的全面检查。

综合检查应采取现场查看、查阅资料、对工程实体及原材料质

量抽样检测等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专项检查是为深入掌握建设项目的特定环节、关键

工序、重要部位质量和安全生产状况，以及调查质量和安全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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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采取的有针对性检查。专项检查通过现场检查、查验资料或

抽样检测等方式进行。

（三）巡视检查是为及时了解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动态，

对施工现场管理、施工工艺、工程实体外观质量等进行的随机

检查。巡视检查应针对薄弱环节，通过查看工程现场的方式进

行。

（四）监督检查可以提前以书面或口头形式通知受监项目

建设单位，有特殊要求时可不予通知。

（五）监督检查人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现场提出整

改要求和意见，可根据检查情况采取召开检查通报会或下发《交

通建设工程监督意见书》通报有关单位。

（六）质量和安全监督机构在监督检查工作中提出的整改

要求和意见，建设单位必须督促相关单位认真落实整改，并组

织复查，同时将处理结果书面反馈质量监督机构。对《交通建

设工程监督意见书》或检查通报中明确要求由质量监督机构复

查的，整改结束后建设单位必须及时通知质量监督机构进行现

场复查。

五、监督检查计划

（一）质量和安全监督机构针对项目执行情况制定年度监

督检查计划，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排，

巡查随机安排。

（二）开工前，质量和安全监督机构向相关单位进行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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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交底。

（三）开工令下达后，质量和安全监督机构组织质量和安

全保证体系专项检查。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监理、施工单位合同

履约情况、企业资质、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、安全生产管

理制度、安全责任制度和各项应急预案的建立和落实情况、主

要人员（含“三类人员”）资格、参建单位质量和安全保证体系

的建立、工地临时试验室的建立及运行等情况。

（四）开工令下达后组织第一次综合检查，全面掌握项目

建设情况。

（五）我站根据工程施工进展情况组织各施工阶段的检查。

（六）该工程任务完成后按照有关要求抽查工程实体质量、

外观质量和审查内业资料，及时形成工程质量检测意见。

（七）工程项目竣工验收之前，按照有关要求抽查工程实

体质量、外观质量和审查内业资料，根据检查结果和试运营期

间的质量变化，在竣工验收前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告，依据竣

工验收结论对各参建单位签发工程综合评价等级证书。

六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项目参建单位和人员积极配合质量和安全监督检查

工作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拒绝、阻碍检查。

（二）根据监督工作需要，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提供试

验检测仪器设备、辅助人员、交通工具等必要的便利条件。监

督人员在现场监督检查时，有权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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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文件和资料，有权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

现场进行检查，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和施工中存在违反

安全生产要求的行为时，有权进行纠正和责令改正，依法建议

实施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对现场出现的质量事故，必须在 24 小时内报质量主

办监督工程师；对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按照国务院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应当于 1 小时内向

长寿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，并同时向安全主办监督工程师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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